
註：1.於年度終了後，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。 

    2.里長同時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、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。 

臺北市信義區雅祥里 112 下半年度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情形公告表 

填表日期：113 年 1 月 3 日    填表人：里長  宋美玲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幹事  方建中            

項次 案 件 來 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用金額 完成日期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

2 

 

辦公處 飲水機移機及清洗 

 

5000元 112年 8月 

7日 

提高里辦 

公處 

服務品質 

 

13 辦公處 志工服 23409元 112年12月 

10日 

提高志工服務士氣  

13 

 

辦公處 
打掃環境便當費 8000元 

112年12月 

13日 

提高里內環境品質  

5 

 

辦公處 清潔用品 4195 元 112年12月 

15日 

提高里內環境品質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附件八 


